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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大学教学科研用房定额管理 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宁夏大学教学科研用房定额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 2022 年

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3 日 

 

宁大校发〔2022〕20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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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大学教学科研用房定额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学校房屋资源调配改革，优化资源配置，

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流程，切实提高教学科研用房使用效益，

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（以下简称“办

法”）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校内各教学科研单位。 

第三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房屋资源实行“分类定额、有偿使

用”的管理原则。 

第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作为学校房屋资源的管理职能

部门，具体负责学校房屋资源面积核定、定额核算和调配等工作。 

各教学科研单位负责本单位房屋资源的二次配置及内部调

整与核算。 

第五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面积统一按使用面积计算；现

用房屋使用面积统一按现有建筑面积×0.75 计算。 

第二章  配置及核算标准 

第六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配置包括教师办公用房、教师

教学科研用房、平台基地科研用房、研究生学习用房、单位发展

用房。 

第七条 教师办公用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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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教学科研单位教师以学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核定

的人员数及职称为准。双重身份不重复计算，行政人员按职务标

准予以核定；其他人员包含博士后、劳务派遣人员等。具体标准

按表 1 核定。 

表 1 教师办公用房标准（上限） 

教师 
职称面积标准 

(平米/人) 

职务面积标准 

(平米/人) 

正高职称/正处级 18 18 

副高职称/副处级 9 12 

其他职称/科级 9 9 

第八条 科研用房 

由教师教学科研用房和平台基地科研用房两部分组成。 

（一）教师教学科研用房 

表 2 教师教学科研用房基本用房标准（上限） 

职称类别 
面积标准(平米/人) 

理工农类 人文社科类 

正高 40 20 

副高 30 15 

中级 20 10 

（二）平台基地科研用房 

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工程中心及人文社科基地等平台

基地科研用房，根据类别和等级，增加配置相应的定额面积。同

平台取高值；培育平台培育期 5 年。用房面积标准按表 3 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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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平台基地科研用房标准 

平台类别 
面积标准(平米/平台) 

理工农学科类 人文社科学科类 

国家级平台基地 2000 500 

教育部级平台基地 1000 300 

自治区级平台基地 500 200 

省部级培育平台 200 100 

第九条 研究生学习用房 

指用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、科研、活动、服务等的房屋，

不区分学科。用房面积标准按表 4 核定。 

 表 4 研究生学习用房标准   

类别 面积标准(平米/人) 备注 

博士 3 一、二年级人数计算 

硕士 1.5 
专硕按一年级人数计算； 

学硕按一、二年级人数计算 

第十条 单位发展用房 

单位发展用房＝〔教师办公用房+科研用房+研究生学习用

房〕×学科系数  

根据各教学科研单位建设、发展水平及学科特点，在该单位

教师办公、科研和研究生学习用房的基础上，核算发展用房面积，

按学科系数动态调节。面积不足 500 平米的按 500 平米计算。各

学科系数按表 5 核定。 

表 5 单位发展用房学科对应系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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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类别  系数 

世界一流学科 0.4 

国家重点（含培育） 0.3 

其他 0.2 

第十一条 单位总用房面积标准 

（一）单位总用房面积标准＝教师办公用房+科研用房+研究

生学习用房+单位发展用房 

（二）单位超额用房面积＝单位实际用房面积－单位总用房

面积标准 

第十二条 纳入学校统一管理和使用范畴的本科教学用教

室、实验室等，不计入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面积核算之中。 

第十三条 由学校集中管理、共享共用的会议室、学术报告

厅等，不计入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面积核算之中。同一建筑物中，

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享共用的会议室等，按面积均分核算。 

第十四条 音乐、美术专业的本科生专用教室，按 6 平米/人

标准予以配置、核算。 

第三章  定额计费及补贴标准 

第十五条 学校对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实施定额核算，按标

准计费或补贴，具体在各单位绩效工资中进行调增、调减。  

第十六条 计费标准 

各单位用房计费额＝房屋资源计费标准 × 计费等级系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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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单位超额用房，学校依据超额比例采用级差计费的方式

核算。计费等级依据学校对各单位用房情况的检查评估结果综合

确定。具体计费标准及等级、系数详见表 6、表 7。 

表 6 房屋资源计费标准 (元/平米·年) 

Ⅰ级： 

标准面积以内 

Ⅱ级： 

超标 50%以内 

Ⅲ级： 

超标 50%以上 

50 150 200 

表 7 计费等级及其对应的计费等级系数 

等级 优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

系数 0.9 1.0 1.2 1.5 

第十七条 补贴标准 

对于用房面积未达到定额标准面积的教学科研单位，按面积

差量×标准计费的额度减半给予绩效补贴。 

第四章  使用与管理 

第十八条 学校核算各教学科研单位定额用房面积标准。各

教学科研单位须按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房屋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使

用办法。在明确岗位职责和产出指标的前提下，各单位应保障高

级职称专任教师的办公用房空间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人员(职工、学生)数量和职称情

况，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（人事处、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等）当

年度 11 月 30 日的数据信息为准进行核算。每年 12 月，学校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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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用房实际情况，核算并下达当年度各教学科研单位用房的

计费明细，并在下一年度的单位绩效工资中予以调增、调减。 

第二十条 学校成立房屋资源管理使用效能督查小组，定期

或不定期对各单位用房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和评估。 

第二十一条 因房屋闲置或缴费困难的使用单位，如将房屋

交回学校统筹使用，学校将免除该房屋当年使用费用。 

第二十二条 对房屋资源管理不善、使用效率及教学科研产

出偏低的单位，计费等级不得评优，督查小组将依据检查、评估

的结果给出整改意见；整改不力者，学校将酌减其定额用房面积。 

第二十三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须加强对本单位公用房的管

理。学校师生员工均有管理、爱护公用房屋及设施的义务和责任。

各房屋使用单位在本区域内负有直接的安全管理责任，须建立相

应的防火、防盗及各类实验室安全监管的责任体系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资产与实

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学校原有相关办法若与本办法有不一致的

内容，均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宁夏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

 （共印 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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